关于印发《药品零售连锁企业（总部）现场检查要点》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沪食药监流通〔2009〕536号

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：

我局《关于上海市药品经营企业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换证工作的通知》（沪食药监流通〔2009〕273号）已明确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和连锁企业总店将实行分别核发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。为进一步明确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质量管理责任，现将《药品零售连锁企业（总部）现场检查要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（总部）现场检查要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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